
附件1：

莆田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1～2013年）
为深入贯彻《福建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精神，全面落实《莆田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我市学前教育发展，切实解决“入好园难”问题，针对我市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发展现状

“十一五”以来，在各级、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的学前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2010年末，全市共有幼儿园844所（公办幼儿园730所，民办幼儿园114所），其中实验园7所，中心园61所（其中独立设置的中心园27所），小学附属幼儿园576个，在园幼儿总数8.9万人（民办幼儿园2.5万人），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达92.24%，居全省前列。全市100%乡镇建有公办中心幼儿园，省、市、县区级示范性幼儿园有66个，在园幼儿占总数的29.5%。；0～3岁婴幼儿早教试点工作有序开展，省、市、县（区）示范性幼儿园全面开展面向社区婴幼儿家长免费培训、指导与咨询工作，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益。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提高，学前教育优质资源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保障机制不健全，投入严重不足，师资队伍数量不够素质不高，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薄弱，保教质量不高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市学前教育水平的提高，“入好园难”的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民生问题。
二、目标任务

总体目标：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办园规范、幼儿园保教人员配备符合基本要求、保教质量整体提升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3～5岁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3～5周岁幼儿入园率达93% ，“入好园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早教指导服务网络逐步完善，0～3岁婴幼儿家长或看护人员普遍获得科学育儿指导。

分年度目标：

——到2011年，全市新建幼儿园49 所，改扩建幼儿园11  所，城乡新增1.5 万个幼儿教育学额，学前三年入园率达到92%，有效缓解“入好园难”问题。新增幼儿园教师403名，以保证公办幼儿园需求。

——到2012年，全市新建幼儿园25所，改扩建幼儿园 12所，城乡新增0.7万个幼儿教育学额，有效缓解城乡结合部和城区幼儿园“大班额”现象，学前三年入园率达到92.5%，幼儿园均达到办园基本条件。新增幼儿园教师316名，满足公办园需求。

——到2013年，全市新建幼儿园26所，改扩建幼儿园14 所，城乡新增0.75万个幼儿教育学额，学前三年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提高，幼儿园班生额基本达到规定标准。学前三年入园率达93%。0～6岁儿童家长或看护人员普遍获得科学的早期教育指导。各级各类幼儿园办园水平普遍提升，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达8 所，各级示范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市在园幼儿数的一半以上。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素质全面提升。

三、主要举措

（一）科学编制规划，实现学前教育机构布局全覆盖

1.明确学前教育机构布局要求。按照“城镇服务人口1万人、农村服务人口3～6千人应设置1所幼儿园，每所幼儿园规模原则上不超过360人；人口较少无法独立建园的建制村，采取多种形式为适龄幼儿提供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的布局安排，确保学前教育机构全覆盖，满足群众需求。

2.以县区（管委会）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根据县区（管委会）“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区域人口变化趋势、学前教育发展现状、幼儿园布局设置要求，逐县区（管委会）制定学前教育发展目标，明确分年度学前教育发展任务、实施的具体对策与保障措施。

3. 规范城市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由市规划局牵头，国土、建设、教育等部门共同参与，依法落实城市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的政策，在出让土地前，应明确配套幼儿园的建设规模、标准、所有权属和建设时序等要求，承建方必须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要求和有关规范标准建设幼儿园，与住宅小区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竣工验收。建成后将房产产权交教育主管部门，由教育部门举办公办幼儿园，或由教育部门通过组织竞标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对根据学前教育规划新建、扩建的民办幼儿园，当地政府按照国家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二）公办民办并举，积极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1、加强市直幼儿园建设。市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教学综合楼、保教楼建设纳入市校安工程重建项目，统一建设和管理，市财政按市直公办学校校安工程项目标准给予全额补助。按照《福建省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和小学附设学前班人员编制标准》（闽编[1990]035号），对市直幼儿园及小学附设学前班教职工进行核编和配备。

2、加快县区实验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园建设。落实“100%的县区建成办学水平较高的县区级实验幼儿园；100%的乡镇、街道建成独立设置的公办中心幼儿园”目标， 2011年-2013年在秀屿区、湄洲岛、北岸分别建成实验幼儿园，全市新建、改扩建乡镇中心幼儿园57所。各级教育、发改、财政要积极争取部分幼儿园项目列入全省“公办幼儿园近期发展计划”，争取省级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县区财政承担。市政府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以上60所公办骨干幼儿园按三年分期分批建设，每年建设20所，每所完成建设并独立设置后，市政府给予“以奖代补”资金10万元。

3、积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要把发展学前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幼儿园作为新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优先建设，加快发展，以适应人口变化和入园需求，巩固“100%的村覆盖公办幼儿园或小学附属幼儿班”的目标。

4、实施“边远地区公办园扶持计划”。从2011年—2012年市财政每年扶持10所边远乡镇独立设置的公办幼儿园，共20所，每所补助设备费5万元，每年补助50万元。

5.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对获得办园许可，入园幼儿人均月收费在150元（不含伙食费）以下的民办幼儿园，由省级财政按在园幼儿数予以每人每年100元补贴。对符合税法规定的民办幼儿园免征企业所得税。对民办幼儿园报经有关部门备案并公示的收费标准范围内收取的教育费、保育费免征营业税。民办幼儿园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照居民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执行。

（三）落实“五有”政策，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力度

学前教育投入做到预算有科目、增量有倾斜、投入有比例、拨款有标准、资助有制度。

1.市、县区政府（管委会）将学前教育纳入财政预算，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并做到逐年增长。新增教育经费要向学前教育倾斜。

2.落实公办幼儿园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政策，公办园的办园经费由同级财政全额拨款或定额拨补，保障公办园正常运转。

3.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资助体系，按照省级比例要求，2011年起对城乡低保家庭儿童给予保教费补贴。

4.加强学前教育经费管理，学前教育经费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学前师资整体素质

1.按规定配齐配足教职工。落实《福建省全日制、寄宿制幼儿园和小学附设学前班人员编制标准》（闽编〔1990〕035号）教职工配备要求，示范性幼儿园员生比按1：7配备，其他幼儿园按1：8配备，其中，每个幼儿班配2名专任教师。将民办幼儿园按此标准配备教职工情况纳入办学许可范围。2011年新建公办幼儿园教职工及原公办幼儿园新进人员，除专任教师、医务人员和骨干管理人员外，其余人员在核定的编制总量内实行编外聘用。
2.多渠道补充教师，力争经过3至5年的努力，解决幼教师资短缺问题。向省教育厅争取由仙游师范学校与莆田学院等高校联办五年专学前教育专业；力促莆田学院向省教育厅争取部分五年专初等教育专业在校生大专阶段转为学前教育专业；举办在职非幼教专业毕业的幼儿园教师和小学富余教师转岗培训班。各县区（管委会）从农村小学富余学科教师中选择适合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教师经转岗培训合格后从事幼教工作，转岗教师身份和待遇保持不变。在职幼儿教师和转岗教师培训学杂费由所在县区教师培训经费中列支。市财政每年补助仙游师范学校教学设备费10万元，用于支持学前教育教师培训的设备开支。
3.严格持证上岗和培训制度。全面实行幼儿园园长持证上岗制度，规范幼儿园园长任职标准，建立民办幼儿园园长报备制度和园长目标考核制度，加强对园长的管理。全面实施幼儿教师和保育员持证上岗制度，严把入口关。

建立每五年一周期的幼儿教师全员培训制度，实施“农村和民办幼儿园教师（园长）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计划”，通过省、市、县区三级培训，五年内将全市农村和民办幼儿教师（园长）轮训一遍。加强幼儿园骨干园长和骨干教师培训，培养一批名园长和名教师，鼓励幼儿教师参加本专科学历学习，提高教师学历层次和教育教学水平。

4.依法保障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推行岗位设置管理和全员聘用制，编制外聘用人员的工资按不低于当地一般同类型用工工资标准确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参照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标准合理确定民办幼儿园教师的最低工资水平。落实民办幼儿园举办者与聘用教师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兑现教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规定。维护民办幼儿园的合法权益。保障民办园教师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等方面享有与公办幼儿园教职工同等权利。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民办幼儿园教师合法权益落实情况的督查。
（五）坚持科学保教，着力提高保育教育质量

坚持科学保教，认真实施《幼儿园工作规程》，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寓教于乐，为幼儿提供符合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的保育和教育，保障幼儿快乐健康成长。加强养成教育，创设幼儿自主学习的空间，满足幼儿在游戏和生活中观察探索、感知体验、享受快乐、全面发展的需要。处理好早期教育和防止“小学化”问题，所有幼儿园不得使用小学低年级教材，防止和纠正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充实学前教育管理和教研力量，建立覆盖辖区各类学前教育机构的片区教研网络，提高片区教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学前教育整体水平。采取名园办分园、名园扶薄弱园、名园帮农村园等模式扩大优质资源，提升名园的辐射带动能力。建立科学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开展幼儿园达标创优活动，鼓励各类幼儿园整体提升办园水平，对达标升级的民办幼儿园予以奖励

(六）强化管理力度，进一步规范办园行为

1、严格准入制度。所有幼儿园必须获得办学许可，完善和落实幼儿园年检制度。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幼儿园资源信息，实行动态监管。坚决治理无证办园，妥善分流和安置幼儿。加强对社会各类幼儿培训机构和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的监督管理，对超经营范围的依法查处。

2.完善学前教育机构动态监管制度。完善和落实幼儿园年检制度，健全幼儿园安全责任制及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学前教育机构审批机关及时向社会公布幼儿园资源信息制度。加强对社会各类幼儿培训机构和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的监督管理，对超经营范围的依法查处。

3.严格规范学前教育机构收费行为。公办幼儿园收费实行政府定价，设区市及县区的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由设区市价格、财政、教育主管部门核定，其收取的费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不得用政府投入建设高标准、高收费的幼儿园。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办园成本核算、报备、审核和公示制度，严禁人为抬高成本，高价收费。幼儿园除收取保育教育费、代办费外，不得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助费、支教费等，不得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另外收取费用。对于不合理的收费和乱收费，要坚决查处。

幼儿园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各幼儿园要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费范围、计费单位、投诉电话等向家长和社会公示。

（七）健全体制机制，落实政府职责和部门分工

1.落实政府职责。市政府统筹规划学前教育的发展，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积极指导、扶持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前教育工作，促进城乡学前教育事业共同发展。建立以县（区）为主统筹建设，乡镇（街道）依法管理的学前教育工作机制，县（区）政府承担本行政区域学前教育组织实施、统筹建设和管理职责，负责公办幼儿园教师配备、工资发放和办园经费的统一管理，实行民办幼儿园设置审批、保教工作和质量评估的统一管理。乡镇（街道）政府负责辖区内学前教育机构的日常管理，规范办园行为，构建以乡镇（街道）公办中心园为核心，延伸至区域内各建制村（社区）的学前教育网络，努力提高办园水平，满足辖区内包含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内的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 

2.明确部门分工。健全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合力。建立由各级地方政府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教育行政部门要抓紧完善各项政策，制定相关标准和准入要求，对幼儿园实行分类定级管理，充实学前教育管理和教研力量，加强对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的指导。机构编制部门要根据国家基本要求，结合实际核定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发展改革部门要把学前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进幼儿园建设发展。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的管理。财政部门要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制定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城乡建设和国土资源部门要落实城镇小区和新农村配套幼儿园的规划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幼儿园教职工社会保障政策。人事部门要制定幼儿园教职工的人事、工资待遇和技术职称（职务）评聘政策。综治、公安部门要加强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加大执法工作力度，整治、净化周边环境。卫生部门要监督指导幼儿园膳食营养与饮用水卫生、生长发育监测、疾病预防，落实国家免疫规划等方面的卫生保健工作。民政、工商、质量监督、安全生产监管、食安办、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加强对学前教育机构登记、设施设备、餐饮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指导和管理。妇联、残联等单位要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宣传。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和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建立社区和家长参与幼儿园管理和监督的机制。

3.建立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市、县（区）政府建立由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和不定期地研究解决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政府的统筹领导下，形成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合力，推动学前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

4.完善督导评估机制。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经费投入、设施设备、师资队伍建设、整治无证办园、规范办园行为等内容作为教育督导的重点，纳入“县（区）级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抓教育工作督导考核”和“教育强县”督导评估等综合督政指标体系，加强对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阶段目标的监督、检查和评估、指导，确保三年目标任务的全面落实。

附件2：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设区市情况汇总表（一）
	区县
名称
	基 本 状 况（2010年）

	
	

	
	乡镇街道数
	行政村数
	3-5岁
幼儿数
	幼儿园数
	在园幼儿数
	毛入园率
	学前教育
财政投入
	幼儿教师

	
	
	
	
	公办
	民办
	其中乡镇中心园
	公办
	民办
	学前一年
	学前二年
	学前三年
	总额
	所占比例
	总数
	在编教师

	
	
	
	
	城市
	县镇
	农村
	城市
	县镇
	农村
	
	
	
	
	
	
	
	
	
	

	莆田市
	54
	935
	93846
	25
	76
	629
	42
	13
	115
	61
	61449
	25077
	99.2%
	94.8%
	92.2%
	10705.1
	9.4%
	3533
	2643

	仙游县
	18
	326
	23000
	4
	16
	205
	20
	　
	80
	16
	10412
	10200
	99.9%
	93.5%
	89.6%
	1700.0 
	23.0%
	696
	603

	荔城区
	6
	115
	17284
	3
	12
	94
	1
	1
	3
	15
	14387
	1963
	100.0%
	96.2%
	94.6%
	2611.0 
	19.7%
	752
	553

	城厢区
	7
	119
	15652
	14
	　
	71
	11
	　
	　
	8
	10567
	4168
	100.0%
	97.0%
	94.1%
	2381.0 
	5.5%
	759
	496

	秀屿区
	7
	147
	18838
	　
	34
	130
	　
	5
	15
	6
	12969
	4085
	100.0%
	89.0%
	90.5%
	1509.0 
	3.7%
	495
	495

	涵江区
	12 
	179 
	13488 
	4 
	11 
	84 
	10 
	7 
	14 
	11 
	8264 
	4428 
	100.0%
	98.1%
	94.1%
	1734.0 
	4.0%
	678 
	402 

	北岸
	3 
	38 
	3880 
	　
	3 
	34
	　
	　
	3 
	3 
	3255 
	233 
	100.0%
	95.0%
	90.1%
	606.1 
	5.2%
	93 
	66 

	湄洲岛
	1
	11
	1704
	　
	　
	11
	　
	　
	　
	2
	1595
	　
	97.0%
	95.0%
	93.0%
	164.0 
	4.9%
	60
	28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设区市情况汇总表（二）
	区县名称
	2011年度

	
	规划目标
	主 要 措 施

	
	在园幼儿数
	毛入园率
	幼儿园建设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幼儿教师

	
	公办
	民办
	学前一年
	学前二年
	学前
三年
	新  建
	改扩建
	其中乡镇中心园
	总额
	所占
比例
	总数
	在编教师

	
	
	
	
	
	
	城市
	县镇
	农村
	城市
	县镇
	农村
	
	
	
	
	

	莆田市
	67205
	25966
	99.3%
	95.4%
	92.3%
	6
	13
	30
	4
	0
	7
	36
	17297
	14.5%
	3936
	2901

	仙游县
	11000
	9800
	99.9%
	94.0%
	89.7%
	1
	7
	　
	1
	　
	　
	7
	1870.0 
	25.0%
	750
	650

	荔城区
	15400
	2100
	98.0%
	97.0%
	95.0%
	3
	1
	11
	　
	　
	2
	11
	5920.0 
	28.7%
	902
	633

	城厢区
	11167
	4568
	100.0%
	97.5%
	94.6%
	2
	　
	8
	3
	　
	1
	8
	2577.0 
	5.6%
	829
	536

	秀屿区
	14000
	4500
	100.0%
	90.0%
	91.0%
	　
	1
	3
	　
	　
	3
	5
	1700.0 
	4.5%
	545
	545

	涵江区
	8913 
	4598 
	100.0%
	98.5%
	94.6%
	　
	2 
	8 
	　
	　
	　
	2 
	3860.0 
	7.0%
	698 
	422 

	北岸
	5025 
	400 
	100.0%
	95.0%
	90.5%
	　
	2 
	　
	　
	　
	　
	2 
	700.0 
	13.0%
	108 
	81 

	湄洲岛
	1700
	　
	97.0%
	96.0%
	93.5%
	　
	　
	　
	　
	　
	1
	1
	670.0 
	18.2%
	104
	34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设区市情况汇总表（三）
	区县
名称
	2012年度

	
	规划目标
	主 要 措 施

	
	在园幼儿数
	毛入园率
	幼儿园建设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幼儿教师

	
	公办
	民办
	学前
一年
	学前
二年
	学前
三年
	新  建
	改扩建
	其中乡镇中心园
	总额
	所占
比例
	总数
	在编教师

	
	
	
	
	
	
	城市
	县镇
	农村
	城市
	县镇
	农村
	
	
	
	
	

	莆田市
	70057
	26686
	99.5%
	96.1%
	92.5%
	4
	8
	13
	1
	4
	7
	18
	13993
	13.3%
	4252
	3187

	仙游县
	11500
	9500
	99.9%
	95.0%
	90.0%
	1
	2
	　
	1
	2
	1
	6
	1950.0 
	27.0%
	800
	700

	荔城区
	16087
	2020
	98.5%
	97.0%
	95.5%
	1
	3
	4
	　
	　
	　
	　
	3700.0 
	27.8%
	1002
	733

	城厢区
	11767
	4968
	100.0%
	98.0%
	95.0%
	2
	　
	2
	　
	　
	4
	8
	2783.0 
	5.6%
	889
	566

	秀屿区
	15000
	5000
	100.0%
	91.0%
	91.5%
	　
	2
	7
	　
	　
	1
	1
	1900.0 
	5.0%
	595
	595

	涵江区
	9413
	4748
	100.0%
	98.9%
	94.9%
	　
	1
	　
	　
	2
	　
	3
	2560.0 
	4.0%
	728
	452

	北岸
	4500
	450
	100.0%
	96.0%
	91.0%
	　
	　
	　
	　
	　
	1
	　
	750.0 
	13.0%
	128
	101

	湄洲岛
	1790
	　
	98.0%
	97.0%
	94.0%
	　
	　
	　
	　
	　
	　
	　
	350.0 
	10.2%
	110
	40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设区市情况汇总表（四）
	区县
名称
	2013年度

	
	规划目标
	主 要 措 施

	
	在园幼儿数
	毛入园率
	幼儿园建设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
	幼儿教师

	
	公办
	民办
	学前
一年
	学前
二年
	学前
三年
	新  建
	改扩建
	其中乡镇中心园
	总额
	所占
比例
	总数
	在编
教师

	
	
	
	
	
	
	城市
	县镇
	农村
	城市
	县镇
	农村
	
	
	
	
	

	莆田市
	73040
	27211
	99.7%
	96.9%
	93.0%
	3
	10
	13
	3
	1
	10
	16
	15738
	15.4%
	4580
	3483

	仙游县
	12000
	9000
	99.9%
	96.0%
	91.0%
	3
	2
	　
	　
	　
	5
	3
	2050.0 
	30.0%
	850
	750

	荔城区
	16530
	1980
	99.0%
	98.0%
	96.0%
	　
	1
	6
	　
	　
	　
	　
	3320.0 
	27.5%
	1102
	833

	城厢区
	12367
	5368
	100.0%
	98.5%
	95.5%
	　
	　
	　
	3
	　
	4
	8
	2999.0 
	6.0%
	949
	596

	秀屿区
	16000
	5500
	100.0%
	92.0%
	92.0%
	　
	3
	5
	　
	1
	　
	1
	2000.0 
	5.5%
	645
	645

	涵江区
	10063
	4863
	100.0%
	99.1%
	95.3%
	　
	3
	　
	　
	　
	　
	3
	3819.0 
	5.0%
	758
	482

	北岸
	4200
	500
	100.0%
	96.0%
	92.9%
	　
	1
	2
	　
	　
	　
	　
	850.0 
	15.0%
	158
	131

	湄洲岛
	1880
	　
	99.0%
	98.0%
	97.0%
	　
	　
	　
	　
	　
	1
	1
	700.0 
	18.5%
	11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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